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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办发〔2019〕33 号 

  

中共安康市汉滨区委办公室 

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《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（区政府督查室、区政府外事办公室）职能 

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镇办党（工）委，各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委和区级

国家机关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：  

《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（区政府督查室、区政府外

事办公室）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已经区委机构编

制委员会审核，区委、区政府批准，现予印发。  

  

 

中共安康市汉滨区委办公室       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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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（区政府督查室、区政府外事办公室）职能 

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

 

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 根据《中共安康市委办公室、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

室关于印发<安康市汉滨区机构改革方案>的通知》（安办字

〔2019〕9号）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 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是协助区政府领导

同志处理区政府日常工作的机构，为正科级，挂区政府督查室、

区政府外事办公室牌子。 

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 区政府办公室(区政府督查室、区政府外事办公室)

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认真贯彻执行中省市区决策部署，负责区政府的日常

政务和事务。 

（二）协助区政府领导同志开展调查研究，反映情况，提出

建议，发挥参谋助手作用；及时向市政府、区政府报送信息，反

映各方面动态。 

（三）负责区政府、区政府办公室的文书处理和会议组织工

作，协助区政府领导同志组织实施会议决定事项。 

（四）督促检查区政府各部门和各镇办对区政府决定事项及

上级政府领导同志有关指示的贯彻落实；负责省市区人大代表、

政协委员有关区政府系统的建议与提案办理的督促检查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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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负责区政府总值班室值班工作，及时报告重要情况，

传达和督查落实区政府及有关领导同志指示。 

（六）负责区政府、区政府办公室的政务公开工作，指导监

督全区政府系统政务和信息公开工作。 

（七）研究区政府各部门和各镇办请示区政府的事项，提出

办理意见后，报区政府审批。 

（八）负责指导和协调全区职能转变和“放管服”改革等工作。 

（九）负责全区政府系统机关事务管理、公共机构节能管理、

公车制度改革和办公用房清理管理工作。 

（十）负责全区外事管理工作。 

（十一）负责与中省驻地金融机构的业务联系；配合金融管

理机构做好本辖区金融监管工作；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做好防范化

解和有效处置地方金融风险工作，参与处理地方金融市场的突发

事件和重大事件；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服务和管理。 

（十二）负责区政府网站的管理工作。 

（十三）完成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 

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 区政府办公室(区政府督查室、区政府外事办公室)

设下列内设机构： 

（一）行政股 

负责组织承办机关党务、政务、日常财务管理和职工工资等

各项福利发放等工作;承担区政府办公室及下属事业单位机构编

制、人事管理等工作；组织实施单位目标责任制考核、考评、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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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工作；承担区政府办公室政治思想建设、党组织建设、党风廉

政建设、干部作风建设、意识形态、群团组织等工作；负责办公

室党组会、主任会和全体会的组织、会议记录等工作；负责办公

室的人才建设工作；承办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（二）综合股 

负责区政府重要文稿和主要领导同志的综合性讲话、报告的

组织起草工作；负责区政府综合性事项文字、文件处理工作；负

责区政府重大政务活动、新闻报道、新闻发布材料的审核及与新

闻单位的联系工作；负责区政府常务会议议题收集、整理和会议

组织、记录及纪要起草工作；负责区政府区长参加重大活动的组

织安排和日常工作；负责区政府工作例会及区政府党组会议的组

织、记录工作；围绕区政府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，进行调查研究，

提出参考建议；承办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（三）财贸股 

负责承办上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来文（电、函）和各镇办、区

级发改、财贸等部门向区政府请示、报告的办理工作；起草、修

改涉及发改、财经口各部门及单位业务的文稿（电、函）和领导

同志讲话稿；负责区域金融协调、监督管理；承办以区政府和区

政府办公室名义召开有关专题会议、办公会议、协调会议及领导

同志召开的其他会议的会务，起草会议纪要和督办落实会议决定

事项；参与对发改、财经等工作的调查研究、检查督促，及时反

映工作动态；负责区政府有关领导重大活动的组织安排和日常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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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；承办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（四）农业股 

负责承办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来文（电、函）和各镇办、区

级农口各部门及单位向区政府的请示、报告的办理工作；负责起

草、修改涉及农口和有关部门业务及抗灾救灾方面的文稿（电、

函）和领导同志讲话稿；承办区政府召开的有关农业和农村工作

方面的专题会议、办公会议、协调会议以及领导同志召开的其他

会议会务，起草会议纪要和督办、协调、落实会议决定事项；参

与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调查研究、检查督促，及时反映工作动态；

负责区政府有关领导重大活动的组织安排和日常工作；承办领导

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（五）工业股 

负责承办上级政府、有关部门和各镇办、区级工业口各部门

及单位的相关文件办理工作，起草、修改涉及工业口各部门业务

的文稿（电、函）和领导同志讲话稿；承办以区政府和区政府办

公室名义召开有关工业工作方面的专题会议、办公会议、协调会

议，以及领导同志召开的其他会议的会务、会议纪要起草等工作；

督促检查各镇办、区级工业口各部门对区政府决定事项和区政府

领导指示的贯彻落实，并及时报告进展情况；根据区政府领导指

示，组织参与有关调查研究，及时反映情况并提出建议，为区政

府领导科学决策提供服务；负责区政府有关领导重大活动的组织

安排和日常工作；承办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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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教科文卫股 

负责承办上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来文（电、函）和各镇办、区

级教科文卫口各部门及单位向区政府请示、报告的办理工作，起

草、修改涉及上述部门和单位业务的文稿（电、函）和领导同志

讲话稿；承办以区政府和区政府办公室名义召开的有关教科文卫

工作方面的专题会议、办公会议、协调会议及领导同志召开的其

他会议的会务，起草会议纪要和会议决定事项的落实工作；参与

对教科文卫工作的调查研究，检查督促，及时反映工作动态；负

责区政府有关领导重大活动的组织安排和日常工作；承办领导交

办的其他工作。 

（七）社会事业股 

负责承办上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来文（电、函）和各镇办、区

级社会事业口各部门及单位向区政府请示、报告的办理工作，起

草、修改涉及上述部门和单位的文稿（电、函）和领导同志讲话

稿；负责承办以区政府和区政府办公室名义召开的有关社会事业

工作方面的专题会议、办公会议、协调会议，起草会议纪要和会

议决定事项的落实工作；参与对社会事业工作的调查研究、督促

检查，及时反映工作动态；承办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（八）政务信息股 

负责区政府、区政府办公室政务和信息公开的组织协调、指

导监督、收集整理、分析传递、考核公开等工作；掌握舆情动态，

向省、市政府上报全区重要的政务信息和经济、社会动态；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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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政府、区政府办公室重大政务活动、新闻报道、新闻发布材料

的审核及与新闻单位的联系工作；承办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（九）机要室 

负责区政府和区政府办公室各类来文的收登、传阅、转办、

催办，以及区政府、区政府办公室文件的编号、登记、用印、分

发等工作；负责应归档保存的文件、资料的收集、立卷、归档、

管理，电子公文收发和重要文件送达；负责区政府、区政府办公

室印签的管理、使用以及区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印章的

制作、颁发、收缴、销毁工作；负责办理区政府、区政府办公室

介绍信和工作证；负责区政府和区政府办公室的机要通讯、机关

保密工作；承办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（十）秘书股 

负责区政府办公室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工作；协助相关

会议议题收集、整理、组织、记录等工作；负责区政府法律顾问

日常管理；承办由区政府领导安排的涉法信访事项的法律论证工

作和区政府重大决策的法律咨询工作；承办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（十一）督查股 

负责区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督查督办，重点督查督

办政府工作报告、区政府全体会议、区政府常务会议、区长碰头

会议、区长办公会议、专项问题办公会议，以及区政府每月、每

周重点工作等落实情况；负责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落实情

况的督查督办，重点督查督办市对区考核各项指标、重点工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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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区经济目标责任考核等落实情况；负责上级和区政府领导批

示、交办事项的完成情况的督查督办，包括省市督办的重点信访

件、区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的信访件及其他需要督办的事项；承办

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（十二）外事股 

贯彻执行中、省、市外事方针、政策和法规；管理全区外事

工作，掌握全区外事工作和涉外活动情况；承办全区因公出国

（境）的审核、报批及出访费用的审核事宜；负责对全区科级干

部因私出国（境）相关程序审核；负责邀请外国人员来访的有关

事宜；办理因公出国（赴港澳）人员的护照、签证（通行证）和

应邀来访人士的签证、通知、函电以及其他相关业务；负责组织

接待来本区访问的重要外宾；接待来本区进行公务活动的外国驻

华外交人员；统筹安排区委、区人大、区政府和区政协领导人的

外事活动；组织管理接待来区采访的外国记者，协调有关部门或

单位做好外国记者采访活动安排；负责对全区外事干部和涉外人

员进行外交政策和外事纪律的教育和政策业务培训；配合有关部

门检查外事纪律及保密制度的执行情况；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外

宣传、群众外事教育和重要涉外文稿审核工作；管理本区和国外

友好城市及其他结好单位的交流活动，承办对外结好报批事项；

承办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（十三）职转股 

负责承接区推进职能转变协调领导小组综合组日常工作；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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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全区政府职能转变和“放管服”改革政策落实工作；负责办理

区政府职能转变和“放管服”改革方面的文电、会务、督查、调

研和宣传工作；统筹协调区职转工作领导小组各专题组工作；跟

踪了解、分析研究各专题组重点工作、改革措施，反映改革中遇

到的困难和问题，向协调小组提出意见和建议；承办领导交办的

其他工作。 

（十四）建议提案办理股 

负责督查督办政府系统承办的省市区人大议案和代表建议、

政协委员提案的办理，搞好区人大、区政协视察、检查工作的组

织、衔接和协调工作；承办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（十五）总值班室 

负责区政府和区政府办公室的昼夜值班工作，检查区政府各

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及各镇办的政务值班工作；负责区政府办公

室来访群众接待及来信来访办理和督办工作；负责陕西省网上信

访系统批转信访件、区长信箱群众来信办理和督办工作，以及区

政府领导批示的各类信访件办理和督办工作；承办领导交办的其

他工作。 

（十六）公共资产管理股 

负责指导全区政府系统机关事务管理工作；负责公共机构节

约能源工作；负责制定并监督全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，推进和组

织实施全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，指导并监督全区公务用车管理工

作；负责全区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制度改革及管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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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七）安全管理股 

负责区政府机关大院安全保卫和机关保安管理工作，检查指

导机关各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；负责区政府院内突发事件及防范

处理工作；协助有关部门接待区政府大门口来访人员，维护区政

府大院办公秩序；承办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 区政府领导单列编制 7名。区政府办公室（区政府

督查室、区政府外事办公室）机关行政编制 43 名。设主任 1名，

副主任 4 名，科级督查专员 2名。 

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 区政府办公室（区政府督查室、区政府外事办公室）

所属事业单位的设置、职责和编制事项另行规定。 

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 本规定由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，其

调整由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。 

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       本规定自 2019 年 4 月 22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共安康市汉滨区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22 日印发 


